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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佈

有關COVID-19大流行的業務最新情況

靛藍星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

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按自願基準作出本公佈。

新加坡政府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日宣佈，除提供必要服務及能夠遙距操作者外，

所有工作場所將會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七日至二零二零年五月四日（包括首尾兩日）

暫停運作，以作為竭止COVID-19進一步傳播的中斷措施（「停頓」）。

因此，於停頓期間，本集團的建築項目將會暫停，而於新加坡的辦事處亦會關

閉。故此，停頓將會導致本集團於新加坡的正常運作及業務受到干擾。

此外，新加坡律政部建議推行COVID -19（臨時措施）法案（「法案」）。法案將向因

COVID-19而未能履行合約責任的業務及個人給予臨時援助，並適用於在二零二零

年三月二十五日前訂立或重續的合約，以及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履行的

合約責任。法案將涵蓋建築合約、物料供應合約，以及由銀行或融資公司向於上

一個財政年度營業額不超過100,000,000新加坡元的業務授出的貸款融資。

由於大流行在其消退前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，故此現時未能確定COVID -19大流行

對本集團營運及財政表現的影響程度。本集團正密切監察情況，並將於出現重大

發展時知會股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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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

代表董事會

靛藍星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吳進順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四月六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為吳進順先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素寬

女士、伍世昌先生及王建業先生；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遙豪先生、葉祺

智先生及周光國先生。

本公佈資料乃遵照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》而刊載，旨在提

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；本公司董事願就本公佈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

任。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， (i)本公佈所載資料在

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，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，且 (ii)並無遺漏任何事項，致使

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。

本公佈將由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日於GEM網站www.hkgem.com之「最新公司公

告」網頁刊登。本公佈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.indigostar.sg刊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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